
本申購書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募集專用

NT$ NT$

申購總價金(3)(大寫)

申購金額(1) 手續費(2) 申購總價金(3)=(1)+(2)

新台幣   　 　   億   　 　   仟萬   　 　   佰萬   　 　   拾萬   　 　   萬   　 　   仟   　 　   佰   　 　   拾   　 　   元整

集保帳號
(共計11碼)

※必填
集保帳戶(限本人)                    證券                 分公司

NT$

需填 11 碼者，身分證前一碼 A 請填「01」，B請填「02」........依此類推。例如：身分證 E123456789 = 05123456789，身分證 C223456789  = 03223456789 

銷售機構名稱 銷售機構代號 銷售員代號 銷售員姓名 銷售機構章

帳戶名稱 匯款帳號‒法人銀行別 匯款帳號‒個人基金申購
匯款帳號

1.本基金上市日或上櫃日前(不含當日)，本公司不接受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數之買回；本基金投資風險及投資人應負擔之成本費用，請於申購前詳閱公開說明書。
2.申購人應以電話確認，否則除本公司已承認執行者外，不得對本公司主張本傳真申請書之效力。
3.無論以任何方式繳款，扣款帳戶持有人須為申購人本人帳戶。
4.申購成功不得取消，申購限當日有效。

注意事項

元大銀行南京東路分行(8060219) 593000+統一編號  8碼593+身分證號11碼元大納斯達克100增強成長精選ETF基金專戶

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

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
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
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茲為蒐集貴受益人個人資料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稱個資法）第８條第１項規定，第８條第１項規定，已辦理告知事項（詳如『
個人資料保護聲明暨告知事項』）。

受益人原留印鑑

受益人簽章即已確認：
1.前已收受投信公司或銷售機構交付簡式公開說

明書、公開說明書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風險預
告書或期貨信託基金風險預告書。

2.本人瞭解公開說明書之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
險，並同意自負其責。

3.知悉申購時之投資適性評估結果及已審閱前述
風險預告書、基金配息來源風險預告。

4.未成年人及受輔助或受監護宣告人須加蓋法定
代理人雙方印鑑。

元大納斯達克100增強成長精選ETF
證券投資信託基金

受益人名稱

EMAIL或通訊地址

身分證字號/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
出生年月日/
公司設立日期

國籍/
公司設立地址

行動電話號碼

西元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
本國
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日 期 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申 購 書 編 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益權單位申購申請書
202604版

第1頁(共2頁)客服專線 0800-009-968｜傳真 (02)2719-5626｜105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68號2樓之1

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風險預告書：
本風險預告書係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申購或買回
作業程序」第十七條規定訂定之。基金之交易特性與存款、股票及其他投資工具不同，申請人(即受益人)於開
戶及決定交易前，應審慎評估本身之財務狀況與風險承受能力是否適合此種交易，並充分瞭解下列事項：一、
基金買賣係以自己之判斷為之， 台端應瞭解並承擔交 易可能產生之損益，且最大可能損失達原始投資金額。
二、基金經金管會核准，惟不表示絕無風險，本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 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，本公司除盡
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，不負責基金之盈虧，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， 台端申購前應詳閱 基金公開說明書。
三、基金交易應考量之風險因素如下：(一)投資標的及投資地區可能產生之風險：市場(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變 
動、匯率、利率、股價、指數或其他標的資產之價格波動)風險、流動性風險、信用風險、產業景氣循環變動、
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、法令、貨幣等風險。(二)因前述風險、受益人大量買回或基金暫停計算買回價格等因素，
或有延遲給付買回價金之可能。四、基金交易係以長期投資為目的，不宜期待於短期內獲取高收益。任何基金
單位之價格及其收益均可能漲或跌，故不一定能取回全部之投資金額。五、基金不受存款保險、保險安定基金
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。六、基金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管道：基金交易所生紛爭， 台端應先向本公司提
出申訴，若於 30 日內未獲回覆或不滿意處理結果，得於 60 日內另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提出評議；或
者 台端亦得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申訴。本公司客服專線：(02)8770-7703、中華民國
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電話：(02)2581-7288、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電話：0800-789-885，
網址(http://www.foi.org.tw/)。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列舉大端，對於所有基金投資之風險及影響市場
行情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， 台端於投資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，尚應審慎詳讀各基金公開說明書，
對其他可能之影響因素亦有所警覺，並確實作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，以免因貿然投資而遭到難以承受之損失。
若您對上述有任何疑問或欲索取本公司基金公開說明書，歡迎致電本公司客服專線。 
基金配息來源風險預告：
受益人申購基金之受益權單位如為配息型，受益人應了解部分基金配息前可能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。基
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或收益平準金中支付，任何涉及由本金或收益平準金支出的部分，可能導致
原始投資金額減損。
委外條款：
受益人瞭解並同意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投信公司)及其關係人或與投信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
司得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，於其營業項目、法令許可及為受益人提供服務之目的範圍內，對受
益人之資料得為蒐集、處理或國際傳 遞及相互交付利用受益人之個人資料，並同意投信公司得基於風險控管、
稽核、客戶服務、管理、資訊提供、或為受益人之利益或依法令規定、或因主管機關、法院之要求將之提供予
受投信公司委託處理業務或基金相關事務或依約合作之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券代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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